惠州市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惠州市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绿色制造领军力量，推动行业、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根据《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要求，制定本工作方案。

工作分工

（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梯度培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组织制定市级评价程序要求，遴选发布市级绿色制造名单并择优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推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二）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核查拟申报市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三年的信用状况。

（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核查拟申报市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三年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事故。
（四）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核查拟申报市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三年是否存在安全事故。

（五）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核查拟申报市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三年是否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

（六）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绿色制造名单培育管理，将本地区具备培育条件且有提升潜力的企业、工业园区列为培育对象，引导和支持相关单位持续完善绿色发展各项工作。

二、培育条件

（一）绿色工厂

1.注册地和实际生产场所在惠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且从事实际生产的制造型企业；

2.符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相关标准要求。

（二）绿色工业园区

1.在惠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工业园区，且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
2.发布园区绿色工厂培育计划，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
3.符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相关标准要求。

（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注册地和实际生产（经营）场所在惠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是行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产业链完整、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在产业链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积极创建绿色工厂；

2.制定供应商绿色工厂培育计划，推动供应商开展绿色工厂创建；

3.符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相关标准要求。

三、创建程序

近3年存在《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所列情况的企业或园区（含园区内企业），不得申请、推荐和列入绿色制造名单。

（一）提交申请。企业、园区按照《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相关标准要求，编写评价报告并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以下简称“管理平台”）逐级提交。

（二）开展培育。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据企业、园区在管理平台上提交的申报材料，按程序进行符合性审核，通过审核的列为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对象并适时组织现场指导培育。培育对象应对照绿色制造名单相关创建标准持续开展绿色化改造提升。

（三）县（区）级推荐。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充分征求本地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意见后，于每年5月30日前通过管理平台将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的培育对象推荐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公布名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组织评审，经充分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会讨论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纳入市级绿色制造名单，予以公布。

（五）市级推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择优将市级绿色制造名单通过管理平台推荐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四、动态管理

（一）填报表格。已公布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应在每年3月30日前，通过管理平台填报年度动态管理表，上报绿色制造关键指标情况。

（二）提交报告。通过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的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对象、拟申报省级绿色制造的市级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应于当年5月30日前通过“管理平台”提交评价报告（当年已根据《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提交评价报告的除外）。

（三）抽查复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规定对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创建成效进行持续跟踪和研究分析，以及现场抽查复核。发现存在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Ⅱ级（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实时上报。

（四）变更申请。国家、省、市级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如发生名称变更或因投资、并购等原因造成实际生产经营范围、生产地址、组织边界与列入时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及时报所属区主管部门，并在填报动态管理表时予以说明。所属区主管部门对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变更意见，于每年推荐名单时，按名单发布权限统一逐级上报。

（五）移出公告。市级绿色制造名单中的企业或园区存在《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况的，在发布年度名单时予以移出并进行公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